	

	文件

	

	


晋文体新〔2018〕208号

关于举办“振祥杯”晋江市第九届中小学生
象棋联赛的通知

教育系统各有关单位：

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贯彻落实《学校体育工作条例》，扎实推进素质教育，切实提高学生素质，弘扬象棋传统文化，推动晋江象棋的普及和提高，进一步丰富校园文体活动。经研究，市文体新局、市教育局决定于2018年12月22日至23日在晋江市第十实验小学举办“振祥杯”晋江市第九届中小学生象棋联赛。现将竞赛规程发给你们，请各相关单位积极组队参赛。
附件：1.“振祥杯”晋江市第九届中小学生象棋联赛竞赛规程

      2.“振祥杯”晋江市第九届中小学生象棋联赛报名表

晋江市文化体育新闻出版局     晋 江 市 教 育 局
2018年11月27日     

附件1
“振祥杯”晋江市第九届中小学生象棋联赛
竞赛规程

一、主办单位：晋江市文体新局、教育局
二、承办单位：晋江市象棋协会、晋江市第十实验小学

三、竞赛时间：2018年12月22—23日
四、地    点：晋江市第十实验小学

五、参加单位：各中学、各镇（街道）教委（育）办、市直小学
六、竞赛项目：象棋（个人赛、团体赛）

七、参加办法：

1．每单位可报领队1人，教练员1人，运动员中学组（初中—高中）男、女各2人，小学高年组（4—6年级）男、女各4人，低年组（1—3级）男、女各4人。参加团体赛是以个人赛取成绩最好的前两名计算团体成绩。

2．运动员必须是2018年秋季有学籍同一所学校或教委（育）办的学生，违反规定者取消比赛成绩和名次，严重者给予通报批评。

3．报名时需交运动员一寸近照一张。

八、竞赛办法：

1．采用国家体育总局最新审定的象棋规则。

2．比赛办法根据报名人数，则确定比赛采用积分编排制或循环制。

3．决定比赛名次办法按竞赛规则执行。

九、录取名次和奖励：

1．按年组录取团体前八名（团体名次：以个人赛取成绩最好的前两名计算团体成绩，总和最小，名次列前）。

2．小学组个人录取一等奖3人，二等奖5人，三等奖8人，不足3人则不比赛。中学组个人录取一等奖2人，二等奖4人，三等奖6人。

3．各组别团体总分前八名的教练员分别给予“优秀运动队指导教师奖”（报名时必须填报，否则按弃权论）。

十、报名和报到时间：

1．各单位须按报名单元格式按要求填写报名表盖章后，于12月13日前寄（送）到市文体新局体育科（地址：世纪大道市文化中心四楼），联系电话：85684545；联系人：陈小兵；逾期不予参赛。另发电子版本至邮箱：cmq 320@163.com。
2．各单位于12月22日上午8:30到晋江市第十实验小学报到，9：00准时比赛。

十一、经费：

1．各代表队往返差旅费自理，午餐由大会负责。

2．裁判员、工作人员膳宿、差旅费由大会负责。

附件2
“振祥杯”晋江市第九届中小学生象棋联赛
报名表
代表单位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领队：        教练：

	组别
	姓名
	学籍号
	性别
	联系电话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

晋江市文化体育新闻出版局                 2018年11月27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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